遂宁市第二中学校南校区IP广播系统建设项目

更正文件
致各位潜在供应商：
将采购文件第二章“一、供应商须知附表”第4点说明和要求做出以下更正：
小微企业（监狱企业、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均视同小微企业）价格扣除
1．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[2020]46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》（财 库﹝2022﹞19 号）的规定，对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的价格给予20%的价格扣除，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标。
2．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中小企业应当提供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原件，未提供的，视为放弃享受小微企业价格扣除优惠政策。
3．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应当提供《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》原件，未提供的，视为放弃享受小微企业价格扣除优惠政策。
4.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狱企业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、戒毒管理局（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）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，未提供的，视为放弃享受小微企业价格扣除优惠政策。    
5.符合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个体工商户，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视同中小企业。

二、将采购文件第二章“一、供应商须知附表”第18点说和明要求更正为“本项目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”。
三、删除第四章第一点中“11.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。”内容。

四、将采购公告中第二条第2点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中的内容更正为“无”。
特此更正，其余事项不变。
中麒铭建设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2024年8月27日
